关于政府投资房屋建筑项目实施分段施工许可的若干措施（试行）
为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工作要求，进一步优化我市施工许可环节营商环境，加快推动政府投资房屋建筑项目落地开工，提高服务效能，针对政府投资或财政投资占比超过50%的房屋建筑项目，制定以下试行措施：

一、推行工程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

为优化我市政府投资房屋建筑工程审批流程，建设单位确定施工单位后，可根据施工进展顺序，自主选择申请分阶段或直接办理施工许可证。

（一）分阶段办理：根据项目特点，可按“软基处理工程”“桩基础工程（含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主体工程”分三阶段分别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无软基处理工程的项目可按“桩基础工程（含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主体工程”分二阶段分别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分阶段申请办理“软基处理工程”“桩基础工程（含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施工许可证的，应在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确定后，将其纳入施工总承包单位统一管理，签订相关管理协议，明确管理责任。

（二）直接办理：不分阶段直接申请办理工程整体的施工许可证。

二、简化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工程规划手续

（一）建设单位取得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后，可作为工程规划手续使用，并在设计单位出具图纸符合国家规范标准和工程质量安全的承诺（加盖注册师专用章）、建设单位承诺建设方案稳定后，先行办理“软基处理工程”阶段的施工许可证。
（二）建设单位取得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项目设计方案审查批复意见后，可作为工程规划手续使用，办理“桩基础工程（含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阶段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及施工许可证。如仅办理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工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及施工许可证，可以以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地下室边界确认函作为工程规划手续使用。
（三）建设单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可办理“主体工程”阶段或工程整体的施工许可证。

三、拓宽办理施工许可证的用地手续类型

同意使用土地通知书、划拨决定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政府投资项目用地权属清晰无争议证明材料（包含建设单位承诺说明、政府会议纪要和必要的佐证材料）等任意一类材料，均可作为办理“软基处理工程”阶段、“桩基础工程（含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阶段、“主体工程”阶段或工程整体的施工许可证的用地手续使用。

四、明确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工程范围

依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规定：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含500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政府投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在开工前应按有关规定到所在街道、镇办理相关登记或备案手续。

五、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

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和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如发现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及注册人员未按照承诺履职或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按情节严重程度采取信用公示、诚信扣分、停工整改、行政处罚、撤销施工许可证、提请上级部门撤销注册执业师证等措施严肃处理。

六、其他说明和要求

（一）分阶段进行施工图审查的，建设单位应委托同一家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并配合提供各阶段审查所需要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图审查机构对受委托的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质量负责。

（二）申请“桩基础工程（含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阶段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取得人防部门对设计方案的审查意见，申请“主体工程”阶段或工程整体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应取得应建或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

（三）分阶段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应在主体工程开工前，将“软基处理工程”“桩基础工程（含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与“主体工程”的施工许可合并，换发该项目整体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分阶段办理的“软基处理工程”、“桩基础工程（含基坑支护和土方开挖）”施工许可证，不能作为工程竣工验收档案资料和工程联合验收资料使用。

（四）分阶段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工程，建设单位不得规避招标，且应在主体工程完工后一并办理竣工验收或联合验收手续。
（五）软基处理、桩基础（含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开挖）工程暂停或完工后，如无法及时申请下一阶段的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应当履行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包括回填基坑等）保证工程质量安全。

（六）本措施实施范围为政府投资或财政投资占比超过50%的房屋建筑项目，本措施正式实施后，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已发布的规章制度如有与本措施内容有冲突的，以本措施为准。

（七）本措施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自2025年1月1日起实施，试行3年。




